
屏
東
縣
屏
東
市
勝
利
國
小
場
地
使
用
申
請
表 

中 
 
 
 

華 
 
 
 

民 
 
 
 

國 
 
 
 
 
 

年 
 
 
 
 
 

月 
 
 
 
 
 

日 

校長 茲
申
請
使
用
前
列
場
所
及
設
備
，
願
意
遵
守 

貴
校
「
校
舍
場
所
提
供
使
用
作
業
要
點
」
之
規
定
，
如
有
違
背
，

隨
時
接
受
停
止
使
用
權
，
並
由
貴
校
沒
收
保
證
金
，
絕
無
異
議
，
特
此
切
結
。 

此
致 

屏
東
縣
屏
東
市
勝
利
國
小 

申
請
單
位
： 

 
 
 
 
 
 
 
 

      
 

聯
絡
人
： 

負 

責 

人
： 
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

聯
絡
電
話
： 

身
分
證
字
號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
動
電
話
： 

詳
細
地
址
： 

 

聯
絡
電
話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請
用
印
信
） 

應

繳

費

用 

附

送

文

件 

借

用

設

備 

參

加

人

數 

活

動

類

別 

使

用

日

期 

預

排

演

日

期 

使
用
場
地
（
地
點
） 

   

1.場  地  費：         元 

2.水  電  費：         元 

3.空  調  費：         元 

4.清  潔  費：         元 

5.預排演費(每場次 

含會場佈置)：        元 

6.鋼琴使用費：         元 

7.其      他：         元 

8.工作人員  ：         元 

 

合       計：          元 

 

預繳訂金（以總金額 30%計

算）：                元 

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繳交場地維護費，應於借

用申請核准後，繳納場地

維護費百分之三十為訂

金，餘額應於使用前三日

繳清，逾期以棄權論。 

2.申請者在約定使用時間，

無論使用與否其所繳納之

費用概不退還。 
 

□
公
文
或
簽
呈 

 
 
 

□
演
出
者
名
冊
一
份 

 
 
 
 
 
 

□
識
別
證
樣
本
一
份 

□
宣
傳
資
料
樣
本
一
份 

□
節
目
表 

 
 
 
 
 
 

     
 

□
計
劃
書
一
份 

□
海
報
資
料
樣
本
一
份 

□
其
他
（ 
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） 

□
燈
光 

 
 
 

      

□
音
響
播
音
系
統             

 

□
空
調
冷
氣 

□
視
聽
設
備         

□
多
媒
體
設
備 

 
 
 
 
     

 

□
桌
椅 

□
移
動
式
設
備 

 
 
 
 
  

□
其
他
（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） 

 

□
音
樂   

□
戲
劇    

□
演
唱
會    

□
集
會   

□
座
談 

□
舞
蹈    

□
綜
藝   

□
熱
門
歌
舞  

□
演
講 

  

□
其
他
（                  

） 

自  

年  
月  

日 
 

時
起
至 

 

年 
 

月 
 

日 
 

時
止 

自  

年  

月  

日 
 

時
起
至 

 

年 
 

月 
 

日 
 

時
止
（
含
場
地
佈
置
） 

 

總務主任 

參
加

對
象 

 

 

主

辦

單

位 

會

辦

單

位 

場
地
管
理
單
位 

事
由 

是
否

售
票 

 

   □
是 

□
否 

 


